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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
并银函〔2020〕10号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关于省政协

十二届三次会议A类第 782号提案的答复

尊敬的欧阳英委员：

您好。您提出的《优化中、小、微融资环境，助推经济发展》

的提案收悉，经研究，现答复如下：

一、我中心支行支持中小微企业发展的主要工作情况

（一）强化信贷政策引领，加大对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。发

挥“几家抬”工作合力，两次召开山西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联席

会议，出台《关于深化山西省小微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实施意见》

《关于降低民营和小微企业融资成本的指导意见》等一系列政策

文件，有效引领金融机构加大对民营企业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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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实降低企业融资成本。联合省财政厅开展小微企业贷款风险补

偿工作，按照不超过上年小微企业新增贷款的0.1%对金融机构予

以风险补偿，全年向金融机构划拨小微企业贷款奖补资金近3000

万元，定向增强金融机构支持小微企业的资金实力和不良贷款处

置能力。

（二）注重专项资金撬动，增强金融机构服务中小微企业的

资金实力。2019 年我中心支行运用定向降准、再贷款、再贴现、

常备借贷便利等各种货币政策工具，向金融机构注入流动性

1150.1 亿元，切实增强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实力，特别是服务中

小微企业的资金实力。2019 年，累计发放支小再贷款 130.64 亿元、

再贴现336.66 亿元，采用“先贷后借”模式，对法人金融机构运

用自有资金发放的符合政策规定的小微企业贷款，按照“一比一”

比例给予再贷款支持，满足金融机构对资金灵活性的需求，引导

货币政策红利惠及更多中小微企业。

（三）推动机制产品创新，提升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水平。

我中心支行积极推动金融机构加强中小微企业专营机构建设，完

善机构设置和激励约束，逐步提高中小微企业贷款比重，并为企

业在账户开立、资金清算和现金供应等方面提供优质高效服务。

同时，积极支持金融机构开展融资模式创新，引导各金融机构结

合自身实际，创建和中小微企业发展需要相适应的信贷模式，有

效扩大抵押质押范围，围绕核心企业发展覆盖产业链上下游的供

应链融资和应收账款融资业务，试点知识产权、楼宇产权、应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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账款、商标权和文化品牌等形式的抵质押贷款。大力发展“循环

贷”“便捷贷”等信贷产品，支持暂时出现资金周转困难的企业转

贷、续贷。

（四）加快信用体系建设，优化中小微企业的融资环境。按

照《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（2014-2020）》要求，我中心支行出

台了《关于加快推进全省中小（微）企业和农村信用体系建设工

作的实施意见》，深入推动全省信用体系建设。上线运行了山西省

小微企业及农村信用信息系统，与山西省发展改革委信用信息共

享平台实现网络对接，通过建立中小微企业和农户信用档案，为

金融机构支持中小微企业、农户提供服务。目前系统已收录 365

万企业及个体工商户基本信息，系统累计注册金融机构用户 1695

个，应用范围逐步扩大。

在各项扶持措施的综合作用下，截至2019年12月末，全省普

惠小微贷款
1
余额1625.53亿元，较年初增长17.41%，惠及企业户数

较年初增加7.7万户，贷款加权平均利率较年初降低0.545个百分

点，实现了“量增、面扩、价降”的政策目标。

二、关于您提出加强信贷投放引导、加大银行开放程度、提

升金融服务等建议，我们将积极采纳落实，进一步做好相关工作。

下一步，在人民银行职责范围内，我中心支行将从以下方面

着手发力，不断优化中、小、微企业融资环境，助推山西省经济

转型发展。

1 普惠小微贷款包括单户授信 1000万元及以下小微企业贷款，个体工商户、小微企业主经营性贷款三类，不含贴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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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贯彻落实稳健的货币政策，保持货币信贷总量稳增、

价格趋降。按照稳健货币政策更加灵活适度的政策要求，加大逆

周期调节力度，引导金融机构切实加大对实体经济，特别是中小

微企业的信贷投放。督促金融机构稳妥有序推进存量贷款定价基

准转换工作，进一步疏通贷款市场利率向实体经济融资利率的传

导渠道，引导贷款实际利率下行。发挥好定向降准、再贴现、再

贷款等结构性货币政策工具和宏观审慎评估、信贷政策导向评估

等的正向激励作用，在发放周期内对每笔再贷款资金进行一次现

场核查。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小微企业贷款、特别是中长期贷款

的支持，力争普惠小微贷款增速高于各项贷款增速，普惠小微贷

款综合融资成本在2019年水平上再降0.5个百分点，企业首贷率、

信用贷款占比、无还本续贷占比等指标有显著提升。

（二）完善信贷机制，持续深化中小微企业金融服务。引导

金融机构提高对中小企业金融服务工作的重视，大力发展中小企

业服务部、特色支行和普惠金融部，完善中小微企业信贷服务体

制机制。鼓励金融机构适当下放对县域机构网点的贷款审批权限，

对产品有市场、发展有潜力、经营管理较规范的中小企业进行重

点培育，及时满足企业生产发展和技术革新等方面的融资需求。

发挥好省利率定价自律机制的行业管理作用，引导金融机构对中

小企业金融服务合理定价，防止片面追求利润对中小企业贷款利

率“一浮到顶”。此外，引导金融机构继续在中小企业账户设立、

支付结算、现金供应、信用评级等方面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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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畅通融资渠道，鼓励中小微企业融资机制创新。创新

信贷产品和模式，聚焦中小企业需求，合理降低中小企业融资门

槛，挖掘现有产品潜力，推出新型信贷产品。推广“中征应收账

款融资平台”应用，盘活企业应收账款，提高中小微企业融资可

获得性和便捷性，缓解上下游企业的融资压力。推动辖内核心企

业与应收账款融资服务平台对接，促进小微企业应收账款融资，

提高轻资产小微企业融资可获得性。探索开展知识产权、仓单订

单、存货、高新技术企业股权和土地收益权、林权、草场权、水

域滩涂使用权等新型权利质押贷款业务，提高融资效率。

（四）凝聚政策合力，优化中小微企业融资环境。加强与政

府部门、金融机构的联系，提供小微经营主体、农户融资发展的

信息汇总及分析，为政府部门履职、金融机构信贷决策与管理提

供信息参考。强化与政府相关部门合作，推广“银税互动”、“银

商合作”等融资服务模式，推动地方完善信用增进、融资担保、

应急转贷、财政奖补、银企对接等信贷配套支持体系。更好发挥

政府性融资担保基金作用，为金融机构扩大小微企业信贷投放提

供保障。完善信用建设、信用评价、信用奖惩以及信用信息管理

等方面的制度。依托“山西省中小微企业及农村信用信息平台”，

面向企业、金融机构、政府部门提供服务，支持有信用、有市场

的中小企业融资发展。落实对失信被执行人的高消费限制、信用

卡限制、出行限制和任职限制等联合失信惩戒约束，合力打击逃

废债及骗贷行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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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上答复您是否满意，如有意见，敬请反馈。

感谢您对金融工作的关心和支持，并欢迎今后提出更多宝贵

意见。

中国人民银行太原中心支行

2020年 5月 22日


